
《 破 產 條 例 》 (第 6 章 )擬 議 修 訂

資 料 文 件

破 產 管 理 署 將 破 產 個 案 外 判 予 私 營 清 盤 從 業 員

引言

本文件載述《破產條例》的修訂建議，有關建議

旨在讓破產管理署將破產個案的管理工作外判予私營清盤

從業員。

背景

2 . 政府曾於二零零一年檢討破產管理 署現時在提供

清盤及破產管理服務方面的角色。該檢討的 其中一項建議

是提出立法修訂，容許破產管理署將破產個案外判予私營

清盤從業員。

3 . 該檢討提出這方面的建議，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破

產個案數目顯著增加 。簡易程序破產個案與簡易程序清盤

案 1的情況不同，後者可根據《公司條例》 (第 3 2 章 )以委
任方式外判予私營清盤從業員處理，而《破產條 例 》則不

容許破產管理署以此方式外判簡易程序破 產 個案，使這些

破產個案現時仍然由該署 內 部 處理 2。然而，外判安排可

以更具成本效益及快捷的方式處理數目不斷上升的破產個

案。我們曾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就該檢討的建議諮詢公眾，

諮詢結果顯示公眾支持這項外判建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2 2 7 F 條 ， 倘 公 司 財 產 的 價 值 相 當 可 能 不 超 過 2 0
萬 元 ， 則 法 院 可 作 出 命 令 ， 下 令 以 簡 易 程 序 將 公 司 清 盤 。 在 此 情 況

下 ，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或 臨 時 清 盤 人 須 為 清 盤 人 ， 無 需 委 任 清 盤 人 而 召

開 債 權 人 會 議 及 分 擔 人 會 議 。

2 根 據 現 行 安 排 ， 非 循 簡 易 程 序 辦 理 的 破 產 個 案 (即 破 產 人 的 資 產 相 當 可
能 超 過 2 0 萬 元 )，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作 為 接 管 人 ， 會 召 開 債 權 人 會 議 ， 目
的 是 為 該 破 產 個 案 委 任 一 名 受 託 人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私 營 清 盤 從 業 員 可

獲 委 任 為 破 產 案 的 受 託 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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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獲破產管理署委任處理外判個案的私營清盤從業

員，會從破產人產業的資產中獲支付酬金。破產管理署在

扣除該署所招致的訟費和墊付費用後，會將破產呈請人所

作按金的餘款轉撥入受託人的帳戶內。有關餘款會構成破

產人產業的資產，而在自行呈請的個案中，則可用來支付

私營清盤從業員的酬金，這些從業員會以臨時受託人及／

或代替破產管理署署長的受託人身分行事。如有需要，接

手處理外判個案的私營清盤從業員，亦可從破產人財產變

現後所剩餘的資產獲支付酬金。

5 . 如破產管理署將破產個案外判，有關的私營清盤

從業員會依據《破產條例》的相關條文受到 控制。舉例來

說，受到《破產條例》第 8 4 條下就破產 案受託人而言的
相若控制，以臨時受託人及其後以受託人身分行事 的私營

清盤從業員，須以受信人身分誠實地和真誠地處理由其控

制的財產。他們須按照《破產條例》第 8 9 條的規定，向
破產管理署署長傳送一份法律程序周年報表。與公司清盤

個案一樣，破產個案將外判予在管理破產人產業方面相當

清楚本身法定職責和義務的專業私營清盤從業員。除《破

產條例》所訂明的法律責任外 3，這些私營 清 盤 從業員亦

須根據所屬專業團體的指引和規則履行其職責。

立法建議

6 . 當局現正就《破產條例》擬備立法修訂，以容許

破 產 管 理 署 外 判 破 產 個 案 。 主 要 的 立 法 建 議 載 於 以 下 段

落。

7 . 我們建議修訂《破產條例》第 1 2 條，該條現時
限制破產管理署把破產個案外判。根據現行安排，法院作

出破產令後，破產管理署署長即成為該破產人財產的接管

人。我們建議作出修訂，訂明在破產令作出後，破產管理

署 署 長 會 成 為 臨 時 受 託 人 (而 不 是 “ 接 管 人 ” )。 破 產 管 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根 據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第 8 4 條 ， 如 任 何 受 託 人 沒 有 忠 誠 地 執 行 其 職 責 ， 則

法 院 須 就 有 關 事 宜 進 行 查 訊 及 採 取 合 宜 的 行 動 ， 包 括 命 令 其 就 該 失 當

行 為 或 違 反 受 信 人 的 職 責 而 作 出 法 院 認 為 公 正 的 補 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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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署長作為臨時受託人，如認為破產人的總資產不大可能

超過 2 0 萬元，則可委任另一人代替其出任臨時受託人。
因此，破產管理署在法院進行聆訊後，可把破產個案外判

予私營清盤從業員。

8 . 我們建議修訂《破產條例》第 6 0 條，以賦權獲
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委 任 的 臨 時 受 託 人 ( a )接 管 破 產 人 的 財
產；以及 ( b )將價值在 1 0 萬元以下並且如不立即變現則相
當可能會嚴重貶值的指明易 消資產出售或 脫手。這項安

排沿用《公司條例》第 1 9 9 ( 4 )條所訂處理公司清盤個案的
同一方式。

9 . 由於破產管理署署長會獲賦權將破產個案外判予

私 營 清 盤 從 業 員 ，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第 3 7 條 須 作 出 相 應 修

訂，以述明將破產人財產變現後及在派發攤還債款之前支

付 訟 費 及 費 用 的 新 訂 優 先 次 序 。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破 產 條

例》有關支付破產個案的訟費及費用所規定的優先次序，

使其與《公司 (清盤 )規則》 (第 3 2 H 章 )第 1 7 9 條就公司清
盤案所訂這方面的次序一致。

1 0 . 由於上文第 7 至 9 段所載的改動，我們須就《破
產條例》中有關“破產管理署署長”、“受託人”及“接

管人”的提述作出多項技術及相應修訂。我們建議修訂有

關提述，使《破產條例》的有效涵蓋範圍，可包括這些由

私營清盤從業員管理且不再由破產管理署署長出任破產案

臨時受託人或受託人的外判個案。

未來路向

1 1 . 政府現正按以上所述擬備條例草案，並擬於二零

零三至零四年度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二零零三年十月


